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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 引言  

 

 

背景  

 

 競爭政策諮詢委員會（競諮會）於一九九七年十二月成

立，專責研究和檢討與競爭有關的事宜，並提出意見。競諮會

致力推動香港的可持續競爭，以提升經濟效益和促進自由貿易

的政策，從而惠及消費者和商界。  

 

2 .  一 九 九 八 年 五 月，競 諮 會 發 表《 競 爭 政 策 綱 領 》，說明 政

府競爭政策的目標。為補充該份綱領的內容，並讓各個行業認識

典 型 的 反 競 爭 行 為 和 活 動 ， 競 諮 會 再 於 二 零 零 三 年 公 布 一 套 指

引。  

 

3 .  競 諮 會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成 立 競 爭 政 策 檢 討 委 員 會 （ 檢 討 委

員會），負責檢視香港競爭政策的未來方向，並就此提出建議。

二零零六年六月，檢討委員會向競諮會提交報告，建議政府制訂

新的跨行業競爭法。  

 

4 .  政 府 於 二 零 零 六 年 十 一 月 展 開 制 訂 跨 行 業 競 爭 法 的 公 眾

諮詢，並於二零零八年五月就訂立競爭法的詳細建議，再徵詢公

眾意見。  

 

5 .  基 於 公 眾 廣 泛 支 持 ， 政 府 在 二 零 一 零 年 七 月 向 立 法 會 提

交《競爭條例草案》。條例草案於二零一二年六月獲立法會通過，

成為《競爭條例》（第 619 章）（《條例》），並於二零一五年

十二月十四日全面實施。  

 

 

  



 3  

競爭事務當局與競諮會在《競爭條例》實施後的協調安排  

 

6 .   1《條例》訂定法律架構，禁 止和阻遏各行業的業務實體

從事目的或效果是妨礙、限制或扭曲在香港的競爭的行為。  

 

7 .  《 條 例 》由 兩 個 獨 立 的 法 定 機 構 執 行，即 競 爭 事 務 委 員 會

（競委會）和通訊事務管理局，後者在與廣播及電訊業相關的競

爭事宜上與競委會共享管轄權。與《條例》有關的反競爭行為的

投訴，由該兩個機構處理。  

 

8 .  另一方面，競諮會負責處理針對以下事宜的投訴：  

 

( a )  政府機構和不受《條例》所訂競爭守則和執法條文規

限的團體或人士涉及反競爭行為；以及  

 

( b )  在《條例》下獲得豁免的協議、行為和合併沒有遵守

相關條件或限制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 「業務實體」指任何從事經濟活動的實體（不論其法定地位或獲取資金的方
式），包括從事經濟活動的自然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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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 競諮會二零一九年的工作  

 
9 .  二零一九年，競諮會處理了 11 宗 個 案 ， 詳 情 如 下 ：  

 

( A )  與政府政策和措施有關的個案  

 

個案  1：  關 於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印 刷 服 務 標 書 所 列 的 要 求 （ 個

案完結）  

 

10 .  投訴人在二零一六年提出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（康文署）

標 書 內 所 訂 的 其 中 一 項 要 求，規 定 準 印 刷 服 務 供 應 商 在 提 交 報 價

書時，須一併附上列有由其印刷的 20  本定價書清單，而每本書

須逾 200  頁。投訴 人 指 該 項 要 求 武 斷，並 過 度 減 少 該 投 標 的 競 爭。 

 

11 .  隨 着 政 府 在 二 零 一 九 年 四 月 推 行 支 持 創 新 的 採 購 政 策 ，

便利初創企業和中小企業參與政府採購後，康 文署已放寬相關招

標要求，準供應商無須再提供上述清單或任何書籍樣本。  

 

12 .  由 於 投 訴 涉 及 的 事 宜 因 其 後 的 事 態 發 展 而 不 復 存 在 ， 競

諮會認為無須再作跟進，個案就此完結。  

 

個案  2：  關於康文署簽發膳食許可證的招標要求（個案完結）  

 

13 .  投 訴 人 指 稱 ， 康 文 署 就 簽 發 膳 食 許 可 證 所 發 出 的 招 標 文

件內，有 兩項關於報價限制和終止合約的條款不公平和不合理。

第一項條款是禁止投標者就其報價向他人傳達資料、與 他人訂立

安排或串通；第二項條款規定，如許可證持有人獲批准提前終止

合約，由該人或其有關連人士（包括配偶、父母、子女或兄弟姊

妹）提交取代該終止合約的任何標書／報價書要約均會被拒絕。 

 

14 .  康 文 署 已 就 個 案 提 供 資 料 。 鑑 於 上 述 兩 項 條 款 分 別 是 用

以 防 止 圍 標 形 式 的 反 競 爭 行 為 和 保 障 政 府 收 入 免 受 常 見 不 良 手

法影響，競諮會認為訂立這些條款不屬反競爭行為。由於個案並

沒有任何清晰明確與競爭直接相關的的事宜，競諮會決定不就個

案作進一步調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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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案  3：  關 於 社 會 福 利 署 就 到 校 學 前 康 復 服 務 徵 求 建 議 書 事 宜

（調查中）  

 

15 .  投 訴 人 指 稱 社 會 福 利 署 只 邀 請 非 政 府 機 構 提 交 有 關 提 供

到校學前康復服務的建議書，而私人營辦機構（例如中小企業）

並無獲邀參與投標程序。  

 

16 .  個 案 已 轉 介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調 查 ， 競 諮 會 會 考 慮 其 調 查 結

果。  

 

個案 4 至 5：關於運輸署發牌予非專營巴士提供居民服務和學生

服務事宜（調查中）  

 

17 .  兩 宗 個 案 分 別 涉 及 非 專 營 巴 士 提 供 的 居 民 服 務 和 學 生 服

務。第一宗個案的投訴人指稱，運輸署拒絕向新的非專營巴士服

務 供 應 商 發 出 營 辦 居 民 服 務 的 新 牌 照，是 令 合 資 格 競 投 承 辦 某 屋

苑居民服務的公司數目減少的其中一個原因，並導致車費提高。

第二宗個案的投訴人指稱，由於非專營巴士營辦學生服務的牌照

數目有限，某學生服務供應商支配市場，收取高昂車費，但服務

質素欠佳。  

 

18 .  兩宗個案已轉介運輸及房屋局（運房局）調查，競諮會會

考慮其調查結果。  

 

個案 6 至 8：  關 於 運 輸 署 被 指 相對 於非 專 營 巴 士 ，較 優 待 專 營 巴

士事宜（調查中）  

 

19 .  三 宗 個 案 均 涉 及 運 輸 署 被 指 相 對 於 非 專 營 巴 士 ， 該 署 較

優待專營巴士。第一宗個案的投訴人指稱，一家非專營巴士營辦

商曾申請增加一條現有路線的服務班次，遭運輸署拒絕，但該署

數月後批准一家專營巴士營辦商開辦行駛相近路線的新服務。  

 

20 .  第二宗個案的投訴人指稱，運輸署邀請九龍巴士（一九三

三）有限公司（九巴）提供專營巴士服務，卻同時取消車費較低

的居民巴士服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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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 .  至 於 第 三 宗 個 案 ， 投 訴 人 指 稱 運 輸 署 削 減 某 屋 苑 的 穿 梭

巴士服務班次，理由是該服務與九巴所提供的服務重疊。  

 

22 .  三宗個案已轉介運房局調查，競諮會會考慮其調查結果。 

 

個案  9：  關 於 運 輸 署 及 地 政 總 署 就 指 定 駕 駛 學 校 用 地 招 標 承 租

造 成 電 單 車 駕 駛 考 試 的 強 制 能 力 考 試 培 訓 市 場 出 現 壟

斷事宜（調查中）  

 

23 .  投 訴 人 指 稱 ， 運 輸 署 及 地 政 總 署 將 所 有 指 定 駕 駛 學 校 用

地批予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承租，導 致該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壟斷

電單車駕駛考試的強制能力考試培訓市場。投訴人亦指稱，該公

司在承租所有批地後以若干不良手法營辦強制能力考試培訓。  

 

24 .  個案已轉介運房局調查，競諮會會考慮其調查結果。  

 

個案  1 0：  關 於 發 展 商 在 某 住 宅 區 提 供 交 通 服 務 的 專 有 權 利 （ 調

查中）  

 

25 .  投 訴 人 指 出，某住 宅 區 的 發 展 商 獲 賦 予 專 有 權 利，為該 區

提供交通服務，並 指稱此安排令其他服務供應商無法競投承辦該

等服務，因而可能涉及競爭問題。  

 

26 .  競 諮 會 秘 書 處 正 就 上 述 個 案 向 運 房 局 索 取 資 料 ， 以 供 競

諮會考慮。  

 

 

(B)  與不受《條例》的競爭守則和執法條文規限的實體有關的個案  

 

個案  1 1：  關於香港房屋協會「長者安居樂」住屋計劃的合約規

定（調查中）  

 

27 .  投 訴 人 指 稱，「 長 者 安 居 樂 」住 屋 計 劃 的 合 約 規 定，租 戶

須採購由香港房屋協會提供的基本護理服務，這項規定可能構成

反競爭搭售及捆綁銷售行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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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8 .  個案已轉介運房局調查，競諮會會考慮其調查結果。  

 

**   **   **   **   **   **   **   **   **   **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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